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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是于 1999年 1月经江西
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高安市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 该所位于高安市高安大道 111号，拥有 300余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配备现代化的电脑网络系统。
全所共有专职律师 10余名，各项管理制度规范。

该所成立之初就以“匡扶正义、法律至上”为
宗旨，秉承“专业、勤勉、尽责”的服务理念，以创办
区域名所为目标，竭然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优质
的法律服务。

该所建所以来获得多项荣誉：2006年，被江西
省司法厅评为江西省首批“AAA 级信用等级律师

事务所”，是宜春市仅有的两个三 A级信用等级律
师事务所之一；2006 年被中共江西省律协委员会
评为 2006年度“先进党支部”；2007 年被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高安唯一资质的企业破产案
件管理人的律所；2008年 12月， 被江西省司法厅
评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十佳律师事务所；2009 年
被宜春市司法局评为先进律师事务所；2012 年 2
月被中共高安市委高安市人民政府评为文明单位；
2014年 1月被宜春市司法局评为先进单位。

该所除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 优质的法律服
务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任，打

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区域名所。该所组织律师经常进
学校、社区、企业义务宣传普法，为企业做法律“体
检”；多次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提供各种
帮扶服务，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在汶川地震、玉
树地震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织全所律师
积极捐款捐物。

该所是有着光荣历史的老牌律所。面对日益竞
争的法律服务市场，该所始终坚持“匡扶正义、法
律至上”的宗旨，以客户为中心，以团队协作为手
段，强调“质量为核心、品牌为保证”，竭诚为广大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匡扶正义 法律至上

【案情简介】
原告聂某与被告谌某是朋友关系。 2015 年 2

月谌某告诉聂某，其有挣钱的门路，并要聂某借钱
给自己，同时两人口头约定月利息为 2%。于是，聂
某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11 日、20 日通过银
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转账人民币 180 万元；同时，
聂某用其堂哥聂某乙的银行账户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向谌某指定账户转账 50 万元；20 日又向谌
某账户转账 60 万元，共计 290 万元。 聂某向谌某
支付借款后，谌某没有支付分文利息。聂某向其追
讨借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其偿还借款。

被告谌某辩称其未向聂某借款， 收到的款项
系聂某通过其账户出具给曾某的款项， 两人一起
合伙吃利息，放钱的风险由各自承担。谌某认为其
与聂某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不欠任何款
项，两人之间也没有借条。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

原告聂某根据起诉的事实提供了其转账给谌某的
转账凭证、 谌某转账至李某账户的还款记录等证
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法院查明，聂某、谌某均没有举证证明其两
人之间就借款的利息进行了约定，因此两人之间
的借款应为不支付利息。 聂某共计向谌某转账
180 万元， 对于聂某主张的聂某乙两次向谌某指
定的邬某账户转账共计 110 万元的请求，由于其
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款项与其存在
关联，故对该部分款项的诉讼请求要求聂某乙另
行主张。

法院查明， 谌某共计向李某转款 142.5万元用
于归还聂某的借款，聂某未提出异议。法院判决谌某
归还聂某欠款 37.5万元（180万元 -142.5万元）。

【律师评析】
所谓民间借贷主要指自然人之间、 自然人与

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 以货币或其他有价证
券为标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根据法律规定， 聂某与谌某之间构成民间借
贷关系， 双方之间的借贷转账主体发生于聂某与
谌某之间， 转账时间与谌某诉称的转给曾某的时
间不一致，谌某诉称的利息和转账时间也不一致，
曾某向谌某给付的利息远超过谌某给聂某的款
项，这之间存在利差，利差被谌某所得。显然，谌某

与聂某之间构成了民间借贷。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 年）
第三十一条 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 盈余

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货、合伙终止等事项，订
立书面协议。

第八十四条 债是按照合同的与约定或者依
照法律的规定， 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
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
人是债务人。

第九十条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 年）
第二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

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视为不支
付利息。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 年）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
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
前借款或其他债务，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
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
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律师建议】
为了更好地维护民间借贷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避免产生纠纷，律师建议：
1.针对出借人的建议：
（1）借据约定应当详细、明确、合法。 应当载

明借贷双方的名字、身份信息、借款金额、款项用
途、还款时间、利率、违约责任等事项。

（2）出借款项务必保留证据。 借据是主张债
权的重要凭证，出借款项应当让出借人出具借据。
但在实践中，有些出借人基于双方是好朋友、恋人
或亲属关系，碍于情面，未让借款人书写借条。

2.针对借款人的建议：
（1）不要轻易书写借条。 借条是民间借贷事

实成立的重要证据。 没有借贷事实而向他人书写
借条，将使自己面临无借须还的风险。 实践中，有
些当事人认为只要没有收到借款， 借条也没有什
么用。基于各种考虑向他人书写借条，这是法律意
识薄弱的表现。

（2）还款要同时收回借条，分次还款的应在
借条上加注还款，或要求出借人出具收条。

聂某诉谌某民间借贷一案
文 / 漆有亮 舒龙

今年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神州大地。 疫情无情人有情， 疫情发生以
后，高安市司法局党组发出爱心捐赠倡议书，
倡议全体律师伸出援助之手， 为疫情防控奉
献一份爱心。 2 月 14 日，瑞州律师事务所积
极响应号召，组织全所律师捐款。 短短一天，
全所律师踊跃捐款达 8000 余元，并于当日将
捐款上交至高安市司法局， 由市司法局统一
转交给高安市红十字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 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
谢文斌、童辉义、邓书萍一行在高安市司法局
和镇党委相关同志的带领下，来到杨圩镇塘头
村龚文明家和和平村沈军华家中走访慰问。

2013 年，龚文明因突发重大疾病，导致家
庭贫困，虽然在 2017 年已经脱贫，但家庭经济
仍然十分紧张。 其儿子现在高安二中高二年级
就读。

沈军华因身体残疾而致贫，他的双胞胎女
儿今年下半年将同时入读杨圩初中初一年级。

在了解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后，谢文斌主任
代表瑞州律师事务所向两户家庭分
别资助了 5000 元现金，同时表示将
一直资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并
勉励 3 个孩子要充满信心， 克服困
难，努力学习，早日成才，用优异的
成绩去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获得资助的学子表示，十分感
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厚爱， 感谢
瑞州律师事务所的爱心捐助。 贫
困是暂时的， 我们今后一定会更
加努力地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绝不辜负
大家的殷切期望。

瑞州所扶贫济困共襄善举


